
曲靖市马龙区交通运输局

关于开展小微型客车租赁行业备案的公告
各小微型汽车租赁业主，根据交通运输部《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

服务管理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7号）、《云南省道路运输

条例》及《曲靖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开展小微观客车租赁市场专项整治

行动工作方案》要求：开展小微型汽车租赁业务的市场主体，在公告

之日起60日内，主动到曲靖市马龙区交通运输局办理小微型客车租赁

经营备案登记。具体规范如下：

一、受理范围

1.企业。

2.从事小微型客车（9座及以下的小微型客车）租赁经营的，应当

依法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经营范围为“小微车客车租赁经营服务

”的登记手续，并根据《营业执照》登记的“住所（或经营场所）”

所在地，向曲靖市马龙区交通运输局办理备案手续，并符合下列条件

：

（一）取得企业法人资格；

（二）投入经营的小微型客车应当经检验合格且登记的使用性质为

租赁（以下称租赁小微型客车）；

（三）有与租赁业务相适应的经营场所、管理人员；

（四）在经营所在地有相应服务机构及服务能力；

（五）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、服务规程、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

援预案。

从事分时租赁经营的，还应当具备以下服务能力：

（一）有与开展分时租赁业务相适应的信息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，

保证服务平台运行可靠；

（二）有相应服务人员负责调配租赁小微型客车。

二、申请材料

申请材料的形式为纸质版或者电子版材料。申请材料加盖的公章

须与其申请单位名称完全一致。若申请时提供的为电子版，则审核办

公场所时收取企业电子版材料的纸质版（盖章）。申请材料采用A4纸

，统一在纸张的左侧装订，复印件及有关制度文本均应加盖申请人公

章。



材料名称 要求
原件份数

（份/套）

小微型客车租

赁经营备案表
如实填写，企业盖章 1

小微型租赁客

车备案明细表
如实填写，和车辆材料对应，企业盖章 1

营业执照
经营范围须包含“汽车租赁”或“小微型客车租赁”，企业为法人或法

人的分支机构。
1

经营场地证明 场地为自有的，提供产权证明。场地为租赁的，合同期限不少于一年。 1

管理人员材料

企业法人（或分支机构负责人）身份证复印件、管理人员列表（姓名、

身份证号、身份证地址、学历、籍贯、户籍地、政治面貌、职务、联系

电话）。

1

车辆材料
与备案企业名称一致、检验合格日期在有效期内的，使用性质为租赁的9

座及以下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。
1

经营所在地服

务机构及服务

能力证明

办公场所示意图并标明各自区域实用建筑面积。组织架构图、岗位职责

、经营服务承诺书。经营场所以显著方式明示服务项目、租赁流程、租

赁车辆类型、收费标准、押金收取与退还、客服与监督电话、“不挪用

用户押金，依法合规管理用户资金”承诺公示等事项的相关相片。

1

经营管理制度

工作人员管理和绩效考核制度、服务规范要求、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

护制度、档案管理制度、押金和预付资金标准及管理制度、押金和预付

资金退还应急保障制度、用户资金风险管控措施、资金清算处置方案和

用户权益保护措施、车辆准入及使用管理制度、备案事项办理及变更管

理制度、租赁合同或协议等。

1

服务规程
预订、接待、合同签订、车辆交付、服务支持、车辆收回、费用结算、

车辆整备、服务评价、投诉处理等具体流程和要求。
1

安全管理制度

安全生产机构人员、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工作会议制度、车辆维护保

养制度、车辆动态监控管理制度、车辆安全检查制度、车辆卫生状况检

查制度、用户身份查验制度、用户义务事项告知制度、承租期间的安全

提示和督促制度、车辆违章查询和处理制度等。

1

应急救援预案
应急救援预案：车辆故障或事故时的救援、换车等服务方案、赔偿费用

及租金支付约定等
1

从事分时租赁经营的，还应提交以下材料

调配租赁小微

型客车服务人

员有关资料

列表（姓名、身份证地址、身份证号、学历、籍贯、户籍地、政治面貌

、职务、联系电话）和身份证复印件、服务关系证明
1

信息数据交互

及处理能力证

明材料

提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》（ICP备案号截

图）、APP应用的截图
1

https://baike.so.com/doc/3294463-3470396.html


三、办理时限

法定办理时限：20个工作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

》第四十二条，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，行政机关应当自

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二十日内不能

作出决定的，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十日，并应当将延

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。

承诺办理时限:5个工作日。自提交备案申请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

内完成备案决定。

四、收费

不收费

五、办理流程

1.申请。企业首次申办业务时向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地县（市、区

）交通运输局提交备案申请。

2.受理：受理人员审核申请材料，申请人符合申请资格，材料齐

全、格式规范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予以受理；申请人不符合申请资格

或材料不齐全、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受理人员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

备案凭证》。发现材料需补正的，应当在五日内出具《材料补正通知

》，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申请人按要求补正后重新

登录提交全部申

请材料再次受理审查。

3.审核：受理后，审查人员对材料进行审查，进入企业办公场所

进行实地核查，提出审查意见，作出审查结论。

4.决定：决定人员在所有审查环节完成后作出备案决定。

5.办结：符合备案条件的，予以通过，出具《小微型客车租赁经

营备案回执》；不予通过的，并告知申请人具体理由和权利。

6.送达：申请人按约定的方式到交通运输部门行政服务窗口或授

权委托邮寄代为领取的方式领取办理结果。

六、办理结果

1.《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备案回执》

2.企业、车辆录入到云南省道路运输综合管理系统

曲靖市马龙区交通运输局

2023年12月27日


